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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A_A7_E5_BB_BA_E9_c55_547417.htm 二、证据的保全 （

一）概念 证据保全是指在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

况下，法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或依职权，对证据加以固定和

保护的制度。 （二）申请 1.诉讼中申请，不得迟于举证期限

届满前7日。 2.仲裁中申请，应将证据提交基层人民法院。 （

三）实施 查封、扣押、拍照、录音、录像、复制、鉴定、勘

验、制作笔录。 三、证据的应用 （一）证明对象 1.证明对象

的范围 （1）当事人主张的实体权益的法律事实。 （2）当事

人主张的程序法事实。 （3）证据事实。 （4）习惯、地方性

法规。 2.不需要证明的事实 （1）众所周知的事实； （2）自

然规律及定理； （3）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

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4）已为人民法院发生

法律效力的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5）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

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6）已为有效公正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 （二）举证责任 1.一般原则 谁主张，谁举证。 2.举证责任

的倒置 （1）针对特殊的案件，由提出主张的对方当事人承

担的证明方法。 （2）必须由法律规定。 （3）如因医疗行为

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 （三）证据的

收集与固定 收集证据的方法： （1）当事人提供证据。 （2）

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 （3）当事人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调查收集证据。 （四）证明过程 1.举证 （1）举证时限 

举证时限，是指法律规定或法院、仲裁机构指定的当事人能

够有效举证的期限。 （2）证据交换 时间：答辩期届满后，



开庭审理前。 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 2.质证 质证，是

指当事人在法庭的主持下，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

联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

明与辩驳的过程。 3.认证 认证，即证据的审核认定，是指人

民法院对经过质证或当事人在证据交换中认可的各种证据材

料作出审查判断，确认其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数

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依照下列原则认定： （1）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

于其他书证； （2）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经

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

料和证人证言； （3）证人提供的对与其亲属或其他密切关

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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